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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人民政府
	（一）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
	2.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碳排放预警管控机制。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工业行业和城乡建设、交
	3.完善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节能降碳管理档案，实施“一企一策”
	4.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加强项目能耗、煤耗和碳排放等综合审查评价，新（改、扩）建高耗能高

	5.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支持重点企业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管理体系，积极参与锂电池、新能源
	（二）加快打造新型能源体系
	6.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近海风电项目建设，稳妥推进闽南深远海风电基地建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7.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合理规划建设保障电力安全必需的支撑性、调节性煤电，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向支撑
	8.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推动煤电机组节能降碳等改造，推动石化等行业开展燃料替代。在保障民生

	（三）统筹推进碳市场体系建设
	9.完善碳交易市场机制。健全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制度，优化碳排放配额分配，强化第三方机构数据监

	（四）积极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11.构建气候变化风险防控体系。构建岸基、海基、空基、天基一体化的海洋和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协同推进国
	三、全面提质增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一）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13.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推进石化化工工艺流程优化，鼓励终端用能设施电气化。推动钢铁行业向
	14.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开展新兴支柱产业培育行动，紧盯新型电池、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重点领域，因
	15.推动农业绿色生态增效。树立和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推广节水、节肥、节药、节能、节地+种养农业

	（二）全面实施节约战略
	17.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分领域分行业实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加快用能产品设备和设施更新
	18.全面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水资源统筹开发利用，严格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持续推进节
	19.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规范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完善退役风电、光伏等回收网

	（三）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21.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严格执行建筑节能降碳强制性标准，提升新建建筑中星级绿色建筑比例，持续推进


	四、加强山海统筹，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一）筑牢东南沿海生态屏障
	23.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边界。完善自然保护

	（二）深化污染防治攻坚
	27.建设全域美丽海湾。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深化三沙湾、沙埕港等重点海湾治理攻坚，完善海洋垃圾
	28.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实施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强化受污染耕地

	（三）提升城乡美丽颜值
	（四）守牢美丽福建安全底线
	32.持续提升环境健康水平。开展环境污染与疾病关系、健康风险预警以及防护干预研究，提升环境相关疾病防
	33.强化生物安全管理。完善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松材线虫病、互花米草等重大危害性外来入侵物
	34.加强环境风险防控。建立健全新污染物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强化流域上游全氟化合物、抗生素等源头管控。
	35.确保核与辐射安全。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高效运行省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与应急预案体系，强化核


	五、开放共享共赢，深化绿色发展合作交流
	（一）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开放合作
	36.持续加强绿色产业国际合作。探索推动绿色氢能国际合作，推动境内外经贸合作区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产业
	37.深入拓展绿色低碳产品贸易。依托RCEP合作机制，加大绿色低碳产品、节能环保服务、环境服务等外销
	38.促进国际绿色技术合作。大力推进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支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研机构开展

	（二）深化拓展海峡两岸绿色交流合作
	39.共筑两岸生态治理协同体系。积极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等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开展闽台生
	40.推动两岸绿色人文融合发展。积极开展绿色低碳特色交流。通过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体验营等，深化两岸青

	（三）建设生态文明国际交流传播窗口
	41.促进“生态海丝”文化交流互鉴。建设陆海统筹的生态文化景观带，串联古代港口遗址、海洋保护区与非遗
	42.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机制建设。推动与东盟等国家在红树林保护、生物多样性、海洋濒危动物保护等领域


	六、推进改革创新，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一）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43.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体系。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
	44.强化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动整改机制。强

	（二）创新绿色发展政策机制
	47.完善绿色低碳税费与价格政策。落实绿色税制改革，深化拓展绿色税费优惠政策免申即享，加强绿色税费跨
	48.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依托“金服云”平台，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将碳表现
	49.深化绿色转型市场化机制。探索建立海洋资源交易平台。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支持泉州探索开展印染行业

	（三）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51.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因地制宜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开展一批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加
	52.推进生态综合补偿。探索体现生态产品价值的综合性补偿模式。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深化汀江—韩
	七、保障措施

	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规划组织实施
	附件：福建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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